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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盤呈請聆訊延期

茲提述佳兆業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七月十日、二
零二三年九月十三日、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七日、二零二三年十月十日、二零
二三年十月十六日及二零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的公告（「該等公告」）。本公告所
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高等法院已批准有關將花旗國際有限公司（「替代呈請人」）替代為呈請人的申
請。替代呈請人已獲許可提交及送達一項針對本公司的重新修訂呈請書（「重新
修訂呈請」），該呈請是關於本公司所發行於二零二三年到期的 10.875%票據未
償還本金750,000,000美元及應計利息尚未償還之事宜。重新修訂呈請的聆訊已
延期至二零二四年四月二十九日。有關原呈請的撤銷申請經各方同意已被駁
回。

本公司證券持有人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佳兆業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郭英成

香港，二零二四年三月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郭英成先生、孫越南先生、麥帆先生、李海鳴先生
及郭曉群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陳少環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饒永先生、張儀
昭先生及劉雪生先生。

* 僅供識別


